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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93246]1、居民个人
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半年）的个人。

[bookmark: _Toc4493247]2、非居民个人
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半年）的个人。

[bookmark: _Toc4493248]3、居民个人综合所得
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项的和。

[bookmark: _Toc4493249]4、居民个人综合所得计税办法
每月	工资薪金所得，按月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月（次）分项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下年初	居民个人按年度合并计算综合所得，下年初办理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多退少补。

[bookmark: _Toc4493250]5、非居民个人所得及计税办法
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
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扣缴税款，不办理汇算清缴。

[bookmark: _Toc4493251]6、居民/非居民一般劳务报酬所得
[bookmark: _GoBack]指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包括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bookmark: _Toc4493252]7、居民/非居民稿酬所得
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等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bookmark: _Toc4493253]8、居民/非居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bookmark: _Toc4493254]9、居民/非居民免征个人所得税所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所得，主要涉及：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按照国家和云南省有关规定，视同国家奖金、省级奖金（符合第（一）款规定）的高层次人才特殊生活补贴(要求：文件上有明确条款、有关部门发税务部门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密函中包含记载本人单位、姓名及金额)；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
（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免税所得。

[bookmark: _Toc4493255]10、减征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办理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减征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均应按照规定到税务部门办理备案，请按学校发布的有关通知准备申请与资料，到财务（63862181）联系办理。

[bookmark: _Toc4493256]11、个人收入申报注意点
工资关系在学校的编制内职工、编制外职工及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免征税所得等，请按人事和财务部门有关通知进行数据申报。
工资关系转入学校的编制内职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选择一个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工资关系不在学校的所有人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请按照财务有关通知，通过财务的《网上收入申报系统》进行申报。
工资关系不在学校的所有人员，经办人在录入其基础信息时，务必要求其确认所提供的银行账户是一类银行账户，否则会导致学校无法打入款项；提供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如造成税务申报不成功，经办人须负责更正信息或将款项退回学校。

